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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恒生银行与蚂蚁智信“信用贷线上贷款项目”业务的更

新说明 

 

恒生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行”）与蚂蚁智信（杭

州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蚂蚁智信”） 自 2021 年 12 月起

合作开展信用贷线上贷款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业务”）。现因业务调

整，我行自 2025 年 6 月起停止本业务项下所有新增业务，包括但不限

于停止受理所有客户授信申请、贷款申请、停止对客授信及贷款发放

等。停止上述业务后，我行客户处于本业务贷款周期内的已存续贷款

将不会受到影响。我行与蚂蚁智信对我行本业务项下现有客户的服务

及其他事项将平稳持续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恒生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 

2025 年 10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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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恒生银行与蚂蚁智信合作开展“信用贷线上贷款项目”

的说明 

为推进产品创新、践行普惠金融，恒生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我行”）与蚂蚁智信（杭州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蚂蚁智信”）合作开展信用贷线上贷款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业

务”）。现就主要合作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产品说明 

客户需持有本人支付宝账户，完成个人实名认证后，可通过支付宝平

台等申请“信用贷”个人消费贷款，产品要素可参考支付宝平台展

示。年满 23 周岁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具

有稳定且足以偿还我行贷款的人民币收入，良好的信用记录，有小额

消费贷款需求，均可以申请该贷款。 

我行为本业务的 100%出资方（贷款人），与客户（即借款人）签订贷

款合同/借据，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 LPR 确定贷款利率。本业

务实际年化利率为不超过 24%，利率设定主要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

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，具体利率水平将根据借款时点的市场利

率、银行综合资金成本、客户的综合评分等多种因素决定。为确保客

户知情权，每笔贷款年化利率会在客户签署个人消费贷款合同/借据的

时候在对应页面进行清楚展示。同时我行协同蚂蚁智信可能会不时推

出市场营销活动，给予客户一定程度的利率优惠，具体年化利率以活

动内容及最终签署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/借据为准。 

除贷款合同/借据约定外，我行不会额外向客户收取与信贷服务有关的

任何费用。因此，我行向客户收取的息费总和（如有）与贷款本金的

比例，折算为年化综合资金成本和实际年利率保持一致，上限将不超

过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定价标准；若后续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发生

变化，我行将遵照最新规定执行。 

同时，客户可通过支付宝客户端，信用贷应用中查询贷款额度、支用

金额、还款计划及还款明细等贷款信息。 

二、贷款用途 

客户须按照合同约定使用贷款，不得占挪用贷款,不得将贷款用于购买

房屋及偿还住房抵押贷款、从事固定资产、股本权益性投资、股票、

债券、基金、期货、金融衍生品、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以及其他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监管规定禁止的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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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违约责任 

1.若客户未能按期归还贷款本金（包括被宣布全部或部分提前到期的

贷款本金），则自逾期之日起，需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支付罚

息。对于未按时支付的利息，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取复利。 

2.若客户发生合同项下的违约行为或违反合同其他约定，我行可根

据合同约定通知支付宝公司对客户的所有支付宝账户及与之绑定的

银行账户采取扣划应还款项或止付或停止支付、提现等其他限制措

施;或者采取合同约定或法律允许的其他相应违约救济措施。 

四、我行与合作方的权责概述及相关风险揭示 

1.我行是一家具备法律法规要求且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的个人信

贷业务展业资质，拥有完整、自主的授信审批能力及信贷流程管控机

制；通过在线自动受理贷款申请及开展风险评估等方式为借款人提供

个人消费信贷服务。我行对于与蚂蚁智信合作开展的本业务实行统一

管理，依据贷款相关合同享有独立、完整的债权，有权依法及根据合

同约定行使贷款人的相应权责。 

2.蚂蚁智信基于自身的技术基础设施、软件开发能力以及相应的行业

积累，协助我行开展本业务，主要包括：借款人推荐服务、市场营销

服务、客户服务，同时根据我行的委托协助我行进行催收等流程管理

服务。 

3. 因任何原因，我行与蚂蚁智信出现合作变更或终止，客户处于贷款周期内的

已存续贷款将不会受到影响。 

五、咨询投诉渠道 

1.恒生银行客户服务热线：8008308008/ 4008308008 ，24 小时人工服

务 

2.“信用贷”蚂蚁服务热线：95188 转 2； 8 点至 24 点人工服务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恒生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 

2024 年 11 月 22 日 


